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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6-2 

 

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》 

修订说明 

 

为了深入推进股票发行注册制改革，巩固深化创业板注册制

改革成果，以及根据《健全上市公司退市机制实施方案》相关要

求，深圳证券交易所（以下简称本所）对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

板股票上市规则》（以下简称《创业板上市规则》）进行了修订。

现将有关修订情况说明如下： 

一、修订背景 

本所在 2020年 6月 12日发布《创业板上市规则》的通知中，

明确了“预计市值不低于 50 亿元，且最近一年营业收入不低于

3 亿元”的未盈利企业上市标准一年内暂不实施的过渡期安排，

为未盈利企业上市预留了空间。同时，《创业板上市规则》规定

红筹企业、特殊股权结构企业上市需满足“最近一年净利润为正”

的要求。目前创业板试点注册制落地实施已两年多，主要制度机

制经受住了市场检验，市场运行总体平稳，市场参与各方获得感

提升，创业板实施未盈利企业上市标准的时机已成熟。为进一步

扩大创业板市场的覆盖面和包容性，提升市场功能、明确市场预

期，本所对《创业板上市规则》进行修订，支持符合条件的尚未

盈利红筹企业和特殊股权结构企业在创业板发行上市。 



 — 2 — 

《健全上市公司退市机制实施方案》明确了退市后符合上市

条件的公司，可以向证券交易所申请重新上市。为落实退市制度

改革要求，本次修订在第十章“退市”增设第九节“重新上市”，

明确重新上市总体安排，以实现创业板上市公司有退有进的双向

流动。此外，根据其他规则对《创业板上市规则》的相关条款进

行适应性调整。 

二、主要修订内容 

一是修改红筹企业上市标准。将《创业板上市规则》第 2.1.3

条第一款“符合《国务院办公厅转发证监会关于开展创新企业境

内发行股票或存托凭证试点若干意见的通知》（国办发﹝2018﹞

21 号）等相关规定且最近一年净利润为正的红筹企业，可以申

请其股票或存托凭证在创业板上市”修改为“符合《国务院办公

厅转发证监会关于开展创新企业境内发行股票或存托凭证试点

若干意见的通知》（国办发﹝2018﹞21号）等相关规定的红筹企

业，可以申请其股票或存托凭证在创业板上市”；第二款的“预

计市值不低于 100 亿元，且最近一年净利润为正”修改为“预计

市值不低于 100 亿元”，“预计市值不低于 50 亿元，最近一年净

利润为正且营业收入不低于 5 亿元”修改为“预计市值不低于

50 亿元，且最近一年营业收入不低于 5亿元”。 

二是修改特殊股权结构企业上市标准。将《创业板上市规则》

第 2.1.4 条第一款有关存在表决权差异安排的发行人的上市标

准“预计市值不低于 100 亿元，且最近一年净利润为正”修改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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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预计市值不低于 100 亿元”；“预计市值不低于 50 亿元，最近

一年净利润为正且营业收入不低于 5 亿元”修改为“预计市值不

低于 50亿元，且最近一年营业收入不低于 5亿元”。 

三是在第十章“退市”增设第九节“重新上市”。明确退市

公司符合本所规定条件的，可以向本所申请重新上市；上市公司

因触及欺诈发行情形，其股票被终止上市的，本所不再受理其重

新上市申请；因重大违法退市的，首次提出重新上市申请与其股

票终止上市后进入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等证券交易场所

的时间间隔应当不少于五个完整的会计年度，同时需满足重大违

法行为已全面纠正、已撤换有关的责任人员等条件；公司股票被

强制终止上市后，公司不配合退市相关工作，或者未按本规则的

规定履行相关义务的，本所自其股票进入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

系统等证券交易场所转让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受理其重新上

市申请。 

四是其他适应性调整。根据《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

法》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审核、注册程序，调整了《创业板上市

规则》第 8.5.2条相关程序的适用范围；根据《证券发行上市保

荐业务管理办法》，明确保荐机构被撤销保荐资格的，发行人应

当另行聘请保荐机构；根据《关于退市公司进入退市板块挂牌转

让的实施办法》，调整了强制退市公司未聘请主办券商，本所指

定主办券商的相关要求。 

 


